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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地檢結合金門防衛指揮部進行反賄選教育宣導 

金檢金防部同心，其利斷賄 

   為因應明(113)年 1月 13日為第 16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 屆

立法委員選舉，並強化金門地區國軍官兵反賄選觀念，金門地檢署特

別結合金門防衛指揮部，分別於烈嶼守備大隊虎踞樓及太湖營區，由

施家榮主任檢察官赴軍中宣導，強調本署為建立乾淨選風，查賄及反

賄之決心。 

   為落實宣導效果，讓金門地檢署的反賄選宣導更能提升效益，以

營造全民反賄氛圍，提倡公平公正公開之選舉文化，施主任檢察官以

生動有趣的方式說明艱澀難懂的法律。宣導內容首先以「候選人賄選

是為貪求更大的金錢利益」一針見血指出候選人賄選原因，接著說明

傳統賄選方式與賄選新型態。並因金門地區戰略位置特殊，施主任檢

察官特別釐清「境外勢力介入選舉」之觀念，全力杜絕境外勢力介選，

以防遭到滲透。 

   為避免官兵們因一念之差，失足跌落法網，施主任檢察官提醒賣

票最高可判處 3 年有期徒刑；經營選舉賭盤最高可判處 5 年有期

徒刑；參與選舉賭盤之賭博者也可處 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為鼓勵官

兵時時保持敏感度，發覺非法情事，即時檢舉，進而端正部隊風氣、

貫徹依法行政、嚴肅廉能紀律，施主任檢察官指出「檢舉境外勢力介

入選舉之獎金最高新臺幣（下同）2000 萬元」、「檢舉總統副總統候

選人賄選之獎金最高 1500 萬元」及「檢舉立法委員候選人賄選之獎

金最高 1000 萬元」、「檢舉選舉賭盤之獎金最高 500 萬元」；並提醒



檢舉賄選時，記得說出「人、事、時、地、物」等內容，同時可運用

本署提供供 Line QR Code、電子郵件（首長信箱）、 電話等多元方

式進行檢舉。其中 LINE通訊軟體的檢舉方式，具有一對一對話功能，

有別於傳統的電話或傳真，更具有保密功能。另外，對於檢舉人身分，

除於筆錄上以代號代替真實姓名外，可透過與檢舉人相約在特殊時段

做筆錄、透過隱密路線進入偵查庭等方式落實保密，無須擔心身分洩

密。 

   國軍官兵是國家安全支柱所在，故本署努力深化其法治觀念，呼

籲國軍官兵們應勇於檢舉賄選、遏止選舉歪風，以維護我國民主法治

之清明。 

  

 

 

 

 

 

 

 

 

 

 

 

 

 

 

 

 



活動照片 

  

圖片說明: 

民國 112年 11月 23日於烈嶼守備大隊虎踞樓，施家榮主任檢察官

(前排右)與烈嶼守備大隊政戰處長林信興中校(前排左)及國軍官兵

們合照。 

  

圖片說明: 

民國 112年 11月 23日於烈嶼守備大隊虎踞樓，施主任檢察官(前排

左)與烈嶼守備大隊政戰處長林信興中校(前排右)及國軍官兵們一同

支持反賄選。 



  

  

圖片說明: 

民國 112年 11月 23日於烈嶼守備大隊虎踞樓，施家榮主任檢察官

向國軍官兵們進行反賄選宣導。 

圖片說明: 

民國 112年 11月 24日於太湖營區，施家榮主任檢察官(前排右一)

與政戰副主任趙允中上校(前排中)和福建省調查處黃慶源科長(前排

左)及國軍官兵們合影。 

 



圖片說明: 

民國 112年 11月 24日於太湖營區，施家榮主任檢察官進行反賄選

教育宣導，提醒國軍官兵們明(113)年 1月 13日為第 16 任總統副

總統及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舉；並說明檢舉賄選時應注意事項。 

圖片說明: 



民國 112年 11月 24日於太湖營區，施家榮主任檢察官向國軍官兵

們進行反賄選宣導。 

 

  加入檢舉賄選專用 LINE@或撥打  

  檢舉賄選專線：0800-024-099撥通後再按 4 

 「檢舉賄選  拿獎金」 

 

 

 


